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株教函〔2021〕74 号

株洲市教育局
关于开展2021-2022学年度教育改革创新优秀

实践案例征集评选活动的通知

各县市区教育局、局直属各学校：

为贯彻落实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的“聚集、裂变、创新、

升级、品牌”工作思路，激发基层改革创新活力，推动教育观念、

机制、治理全面创新，落实年度重点工作任务，突破教育发展中

的瓶颈问题，解决社会关注的教育难点热点，促进我市教育事业

高质量发展，经研究，决定在全市开展教育改革创新优秀实践案

例评选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征集范围

（一）全市中小学校（含中等职业学校）、幼儿园；

（二）县市区教育局。

所有案例，必须明确实施主持人及团队成员。

二、案例内容

各地各校在贯彻落实教育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，加强党对教

育工作的全面领导，落实教育基层党建工作，推进教育评价改革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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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行“五育并举”，实施“双减”和“五项管理”，规范办学行

为，发展乡村教育，开展师德师风和食堂、教辅材料、教育收费

等专项治理，加强内部管理，提高办学水平，及时发现危及师生

的安全隐患、有效化解各种矛盾等方面，可供学习借鉴的成功案

例。具体内容可参照选题指南。

三、案例评奖

由教育督导室组织专家对案例进行评审，评出一、二、三等

奖，分别由教育基金会对案例主持人及团队进行奖励。对质量较

高、有借鉴意义的案例汇编成集，并推荐在《株洲教育发展导刊》

上刊登，在全市督导有关会议进行交流。

四、案例要求

案例要确保真实性，突出实践性、推广性、生动性。

（一）案例观点正确，符合国家教育方针政策，符合教育教

学和教育管理规律，论证严密，逻辑合理，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

合。选题要具有典型性，内容要主题鲜明、细节详实，叙述要条

理清晰、一事一议，逻辑性强。

（二）案例应具备背景、主题，过程、结果，评析、反思等

要素，体例上一般由案例描述、案例分析、案例反思三部分组成。

1.案例描述（背景、主题），以叙事或讲故事形式记录改革

创新的背景，确立事件的主题。

2.案例分析（过程、结果），详细叙述实施过程以及取得的

成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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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案例反思（评析、反思），评析工作过程与结果，提出具

有指导性的工作策略以及由案例引发的思考和启示等。

4.每篇案例字数控制在 2000 字左右，统一为 A4纸版式，标

题统一用“三号黑体”，副标题用“小三号楷体”，正文用“小

四宋体”，1.5 倍行距，默认页边距。

（三）案例必须是自身工作实践，涉及的事实和数据必须真

实有效，禁止虚构、杜撰和抄袭。凡发现抄袭、剽窃他人成果者，

将取消其参评资格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。已经市级及以上科研

机构批准立项的教研课题或在市级及以上刊物上发表、获市级及

以上评奖的案例（文章），不再征集。

（四）案例经各县市区初评后向市教育督导办推荐上报，每

县市区限 20-30篇；直属学校每校最多报 3 篇。

（五）截稿时间：各县（区）教育局和市直属学校于 2022

年 4 月 15 日前将案例的纸质稿（一式 5 份）报送至市教育局教

育督导室，并同时报送电子稿。

联 系 人 ： 夏 云 飞 ， 联 系 电 话 :22663756, 邮 箱 ：

736493757@qq.com。

附件：株洲市 2021年度教育改革创新优秀实践案例选题指南

株洲市教育局

2021 年 10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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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株洲市 2021 年度教育改革创新优秀实践案例
选题指南

为做好 2021 年教育改革创新优秀实践案例征集评选工作，

特制定《株洲市 2021 年度教育改革创新优秀实践案例选题指南》

（以下简称《选题指南》）。本《选题指南》主要是案例选题方

向的建议与参考，有些不宜直接作为案例标题，各创新实践团队

要根据本单位实际和改革创新实践情况，确定案例标题。

一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学校党建

（一）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的创新实践

（二）推进党建与业务工作融合的创新实践

（三）加强和改进中小学思政课的创新实践

（四）做好中小学班主任工作的创新实践

二、推进教育评价改革和“五育并举”

（一）推进教育评价改革的创新实践

（二）完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方式方法的创新实践

（三）加强和改进学生德育、体育、美育和劳动教育的创新

实践。

（四）加强和改进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创新实践

（五）加强和改进家长教育的创新实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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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落实“双减”和“五项管理”

（一）加强作业管理的创新实践

（二）提高课后服务质量的创新实践

（三）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创新实践

（四）加强校外培训机构监管的创新实践

（五）落实手机、作业、睡眠、读物、体质等“五项管理”

有关措施的创新实践

四、落实 2021 年度重点工作任务

（一）增加公办园位、提高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的创新实践

（二）增加义务教育学位、保障适龄儿童就近入学的创新实践。

（三）深化产教融合的创新实践

（四）开展“师德师风建设年”活动的创新实践

（五）发展乡村教育，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创新实践

（六）深化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，充分发挥教育督导作用

的创新实践

（七）优化督学责任区建设和运行的创新实践

（八）优化校园安全管理，加强平安校园建设的创新实践


